委託 15館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異動作業
規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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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範圍
   一、電光系統所 15館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程序(M10)。

   二、分析項目及方法如下：

       環境部公告之標準方法採樣、檢測及分析。
貳、一般規範

   欲參與本次檢測之公司(或實驗室)，所進行之各項工作(採樣、分析)
均需經過國家環境研究院認證通過且許可證有效時間須超過半年以上。
叁、驗收規定

    分階段驗收
1、 新竹縣環境保護局通知開始試車作業(收到通知試車公文)後，可進行第一階段驗收。(50%工程款)
      二、新竹縣環保局核備完成固定污染源(M10)許可證異動作業、
          檢驗報告一式一份及電子檔，可進行第二階段驗收。(50%
           工程款) 
肆、完工期限

   採樣時間需依縣環保局審查內容中之規定時間內完成，並於採樣
    結束後25日內將報告完成送至所內。
    全案於115年12月31日前須完成，並取得新許可證。

